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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 103 年上更(一)字第 27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3 年 11 月 11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請求確認股東會決議不成立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03年度上更㈠字第27號

被上訴　人

即　原　告　辰波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兼　　　上

法定代理人　周碧霞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許雅芬　律師

　　　　　　陳寶華　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慕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志鴻

訴訟代理人　郁旭華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股東會決議不成立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

102年5月21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01年度訴字第139

9號）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更審後，被上訴人於本

院為訴之變更，本院於103年10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

    主  文

確認慕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一百零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召集

之股東臨時會所為如附表所示之決議不成立。

變更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即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有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之

    情形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

    條第1項第2款規定自明。被上訴人於原審原係聲明求為判決

    ：「撤銷上訴人公司於民國（下同）101年10月26日召集之

    股東臨時會所為如附表所示之決議」，經最高法院第一次發

    回更審後，被上訴人於本院變更聲明求為判決：「確認上訴

    人公司於101年10月26日召集之股東臨時會所為如附表所示

    之決議不成立」，固屬訴之變更。惟觀諸其前後所為請求，

    皆係訴請否定上訴人公司於101年10月26日召集之股東臨時

    會所為如附表所示決議之效力，應認其前後二訴之基礎事實

    皆屬同一，依上說明，自應准許。

二、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辰波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辰波

    公司）、周碧霞（兼辰波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均係上訴人之

    合法股東，持有上訴人之股份合計為129萬股，占已發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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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總數360萬股中約35.83％。緣上訴人曾寄發主旨為「本公

    司一、三廠土地及建物（下稱系爭不動產）出售確認討論案

    」之臨時股東會開會通知予被上訴人，表示將於101年10月

    26日召開股東臨時會（下稱系爭股東會），被上訴人於系爭

    股東會召開前即寄發存證信函予上訴人，明確表示反對該項

    議案之意旨，嗣被上訴人亦均未出席系爭股東會，詎系爭股

    東會召開時，出席股東代表之股份總數雖僅有231萬股，僅

    占上訴人已發行股份總數（360萬股）約64.17％，上訴人仍

    於該次股東會中作成如附表所示決議（下稱系爭決議）。查

    系爭不動產為上訴人之主要營業財產，依公司法第185條第1

    項第2款規定，就系爭不動產之出售，自應由代表上訴人已

    發行股份總數3分之2以上股東出席股東會，並經出席股東表

    決權過半數之同意始得為之，乃系爭決議竟欠缺代表上訴人

    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3分之2以上股東之出席，該股東會決議

    即屬不成立，因上訴人對此有所爭執，爰訴請確認系爭決議

    不成立等語。

三、上訴人則辯以：伊十餘年來唯一之營業項目僅係將系爭不動

    產出租予第三人慕品有限公司（下稱慕品公司）以賺取租金

    ，因慕品公司於100年6月間表示租約屆期將不再續租，伊早

    於100年7月7日召開之股東常會中，即經全體股東出席決議

    不再出租系爭不動產，結束公司營業，將系爭不動產做最適

    當之處分。伊於召開系爭股東會前，全體股東早已於101年6

    月18日召開之股東會中作成授權董事會決定價格出售系爭不

    動產之決議，故系爭股東會僅係向全體股東報告系爭不動產

    業經董事會決議以八千萬元價格出售之結果，並非在該次股

    東會中議決是否以八千萬元價格出售系爭不動產，本件自無

    股東會決議是否成立之問題。況被上訴人於101年10月9日董

    事會中曾同意以八千萬元之價格出售系爭不動產，且伊已於

    董事會後即將系爭不動產出售完成，乃被上訴人竟事後反悔

    訴請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違反誠信原則而屬權利濫用，爰

    求為判決：被上訴人變更之訴駁回等語。

四、下列事實為兩造所不爭，並有慕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名

    冊、公司登記資料查詢結果、公司章程、系爭股東會開會通

    知、系爭股東會議事錄、慕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年度股

    東常會議事程序、慕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1年度臨時董監

    事會議事錄在卷可稽，應堪信為真實：

  （一）被上訴人辰波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周碧霞（兼辰波公司

        之法定代理人）均係上訴人公司之合法股東，持有股份

        合計為129萬股，占已發行股份總數約35.83％。

  （二）上訴人公司於101年6月18日召開股東會並決議：「一、

        委託仲介公司代為銷售或出租本公司土地及廠房（即系

        爭不動產）；二、委託銷售價格基本價為1億2,000萬元

        至1億5,000萬元，以後若有價格過高問題再行調整……

        五、自101年10月起辦理公司停止營業一切事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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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12月底全數撤離，公司事務改由董事會接手處理」等

        語。

  （三）上訴人公司之董事會於101年10月9日召開臨時董監事會

        ，並決議該公司所有系爭不動產以八千萬元價格出售，

        全案由董事長黃志鴻全權處理，且不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無異議通過。上訴人公司於召開上開董監事會議時，

        辰波公司監察人吳進丁、周碧霞均有到場。

  （四）上訴人公司於101年10月15日發出召開臨時股東會之通

        知，表示將於101年10月26日召開股東會，進行該公司

        所有系爭不動產之出售確認討論案。系爭股東會開會時

        ，出席股東代表之股份數為231萬股，約占上訴人公司

        已發行股份總數360萬股之64.17％，會中經出席股東全

        數同意，決議追認上訴人公司於101年10月9日董監事會

        決議土地與建物出售價格調整案。

  （五）系爭不動產係上訴人公司之重要財產。

五、被上訴人主張系爭股東會決議不成立等情，既為上訴人所否

    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則本件自應審究：（一）上訴人公

    司於101年10月26日究有無作成股東會決議？抑或僅係聽取

    報告？（二）倘係做成股東會決議，該決議是否違反公司法

    第185條第1項第2款規定？其效力如何？（三）被上訴人訴

    請確認系爭股東會決議不成立，是否違背誠信原則而屬權利

    濫用？茲分述如下：

  （一）上訴人雖辯稱：上訴人公司早於101年6月18日股東會討

        論系爭不動產之處分事項時，即已決議以一億二千萬元

        至一億五千萬元之價格出售系爭不動產，並將售價過高

        時之價格調整及公司其他事務授權董事會處理，上訴人

        公司董事會自可決定以八千萬元出售系爭不動產，無須

        再經系爭股東會決議，故101年10月26日系爭股東會時

        僅係聽取報告而已，並非作成決議云云。惟查：

        1、上訴人公司於101年6月18日股東常會中，就「慕品

           公司（101年9月30日）租賃期滿搬遷，本公司資產

           （土地及廠房）處分之討論」部分，係做成：「一

           委託仲介公司代為銷售或出租本公司土地以及廠房

           。二委託銷售價格：基本價為新台幣一億五千萬（

           高）至一億二千萬（低），以後若有價格過高問題

           再行調整。三委託期間為半年……五自十月起辦理

           公司停止營業一切事宜，人員至十二月底全數撤離

           ，公司事務由董事會接手處理」等決議，此有兩造

           所不爭之該次股東常會議事程序錄附卷可參（見原

           審卷第41～42頁）。是上訴人公司101年6月18日股

           東常會既僅決議：「銷售或出租」系爭不動產，並

           設定出售價格之範圍，自不能排除同時有第三人欲

           買受及承租系爭不動產，而須再決定究係出售或出

           租，或第三人欲買受之價格低於該次股東會決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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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範圍，而須再決定是否以較低價格出售之情形

           。準此，上訴人公司究竟是否決定出售系爭不動產

           ，在101年6月18日之股東常會決議後，並未明確，

           自有續予調整及討論之空間，實難認上訴人公司已

           由股東會特別決議同意以八千萬元之價格出售系爭

           不動產。

        2、系爭股東會之開會通知係明載：「受文者：全體股

           東」、「主旨：本公司一、三廠土地及建物出售確

           認討論案」、「開會日期：101年10月26日」、「開

           會地點：本公司會議室」等語，有兩造所不爭之系

           爭股東會開會通知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5頁）；

           又系爭股東會之議事錄則明載：「開會時間：101年

           10月26日」、「討論事項：追認10月9日董事會決議

           土地與建物出售價格調整案」、「說明：101年6月

           18日股東會決議出售本公司所有土地與建物，並開

           價一億二千萬至一億五千萬，日後如價格過高問題

           可再行調整，並決議公司事務改由董事會接手處理

           ，全案（含結束營業）已在股東會後送交董事會，

           由董事會全權處理，由於價格過高詢價者皆無購買

           意願，董事會經幾番開會討論，終於101年10月9日

           董事會決議調整出售價為新台幣八千萬元出售本公

           司所有土地與建物，並將執行進度在本次股東會上

           報告」、「決議：全體無異議通過」，亦有兩造所

           不爭之系爭股東會議事錄附卷足稽（見原審卷第16

           頁）。依上開開會通知及議事錄之內容可知，上訴

           人公司原本於101年6月18日作成股東會決議，就系

           爭不動產之出售，係議決開價一億二千萬至一億五

           千萬，嗣因開價過高，詢價者皆無購買意願，經董

           事會於101年10月9日決議調降出售價格為八千萬元

           ，始召開系爭股東會請求追認該調降之價格，顯見

           系爭股東會之內容，主要意旨即在議決是否同意將

           系爭不動產以八千萬元降價出售，並非聽取報告出

           售上開不動產之執行結果。

        3、按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規範股份有限公司讓與

           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應以股東會特別決

           議之同意行之，其立法目的乃為避免公司恣意為營

           業或財產之重大變更，以保護股東之權益，準此，

           讓與營業或財產之方式及條件，自應解為係在股東

           會以特別決議方法同意之範圍內，始足以防免公司

           於股東會同意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後

           ，任意以無償轉讓或賤價出售之方式為讓與行為，

           使公司營業或財產大幅減少，導致股東遭受重大不

           利益，故股東會除應以特別決議之方式，決定是否

           讓與股份有限公司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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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得併以特別決議之方式，決定以何種方式及何

           種條件為公司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之讓與

           。本件兩造均肯認系爭不動產為上訴人公司之重要

           財產（見兩造不爭執事項（五）），則被上訴人主

           張：系爭不動產乃上訴人公司主要部分之財產一節

           ，應堪信實。又上訴人公司於101年6月18日之股東

           常會決議，既僅決議同意以出售或出租之方式處分

           系爭不動產，並設定出售系爭不動產之價格範圍為

           一億二千萬元至一億五千萬元間，則除有第三人願

           以一億二千萬元至一億五千萬元間之價格買受系爭

           不動產，可認為已經上訴人公司股東會特別決議同

           意出售外，依上說明，尚不能認上訴人公司得逾越

           上開決議之價格範圍，任意決定是否出售系爭不動

           產。

        4、又公司法既為保護公司及股東權益，特設公司讓與

           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之行為，須經股東會

           特別決議之規定，其目的自為求決議之慎重，始須

           規範以較為嚴格之決議方法控管公司任意處分營業

           或資產之行為，則縱股東會有授權由董事會決定讓

           與方式或條件之情形，亦應明示此一授權意旨及範

           圍，始足當之。上訴人公司101年6月18日股東會決

           議雖有「以後若有價格過高問題再行調整」、「公

           司事務由董事會接手處理」之內容，但既未明示售

           價過高時授權由董事會調整之意旨，更未明確表示

           價格調降時無庸再經公司股東會之同意，自難認上

           訴人公司得逾越上開決議之價格範圍，任意決定降

           價出售系爭不動產。至該次決議中有關「公司事務

           由董事會接手處理」等文字，既係緊接於「自10月

           起辦理公司停止營業一切事宜，人員至12月底全數

           撤離」等字句之後，依該決議內容之文字體系，應

           認係針對公司停止營業事項及其後所衍生之事務，

           授權董事會處理之決定，尚與處分重要或主要資產

           等事項有關之授權、決議等無關，附此敘明。

        5、況依證人即上訴人公司董事葉吉雄於原審到庭所證

           稱：「（問：決議事項第1點為何記載銷售或出租被

           告公司廠房？）原則上是要銷售，但若有人要承租

           ，也可以談出租的事，所以當時是委託仲介出租或

           出售」、「（問：若無召開101年10月26日之股東會

           或該次股東會不同意價格調整，被告公司董事會是

           否會出售系爭廠房土地？）應該不會，因為股東不

           同意」等語觀之（見原審卷第112頁～113頁），益

           足證明上訴人公司於101年6月18日股東常會決議時

           ，並未確定究係出租或出售系爭不動產，且若非以

           一億二千萬元至一億五千萬元之價格出售系爭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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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仍須經上訴人公司股東會同意行之。

        6、綜上，上訴人公司於101年6月18日之股東常會中，

           固曾決議上訴人公司得以一億二千萬元至一億五千

           萬元間之價格出售系爭不動產，但尚難認該次股東

           常會已一併決議授權董事會逕行調整出售價格，更

           難認該調整價格之結果，得無庸再經股東會之決議

           。上訴人公司101年10月9日董事會既係決定以八千

           萬元出售系爭不動產，顯然低於上開決議價格區間

           範圍，該項降價出售公司主要部分財產之決定，自

           應再依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以股東會特

           別決議之方式辦理。上訴人辯稱：上訴人公司董事

           會可自行決定以八千萬元出售系爭不動產，無須再

           經系爭股東會決議，故101年10月26日系爭股東會時

           僅係聽取報告而已，並非作成決議云云，尚非可採

           。

  （二）系爭股東會既係作成股東會決議，該決議是否違反公司

        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規定？其效力如何？

        1、按公司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之行為，

           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3分之2以上股東出席之股

           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公司

           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究其立法緣由，乃

           因此等行為涉及公司營業政策或財產之重大變更，

           基於保護公司股東之立法目的，特為規範較為嚴格

           之股東會決議方法，以杜公司任意處分資產之流弊

           。查系爭不動產乃上訴人公司之主要部分財產，已

           詳如前述，再依兩造所不爭之系爭股東會議事錄明

           載：「討論事項：追認10月9日董事會決議土地與建

           物出售價格調整案」、「說明：101年6月18日股東

           會決議出售本公司所有土地與建物，並開價一億二

           千萬至一億五千萬，日後如價格過高問題可再行調

           整，並決議公司事務改由董事會接手處理，全案（

           含結束營業）已在股東會後送交董事會，由董事會

           全權處理，由於價格過高詢價者皆無購買意願，董

           事會經幾番開會討論，終於101年10月9日董事會決

           議調整出售價為新台幣八千萬元出售本公司所有土

           地與建物，並將執行進度在本次股東會上報告」、

           「決議：全體無異議通過」（見原審卷第16頁）等

           語觀之，系爭決議既為「追認」上訴人公司董事會

           於101年10月9日之決議內容，等同係事後追認同意

           以八千萬元出售系爭不動產，自應認係決議讓與上

           訴人公司主要部分財產之行為。依上說明，系爭決

           議自應有代表上訴人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3分之2以

           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始能為合法之決議。

        2、又被上訴人主張：系爭決議未經代表上訴人公司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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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股份總數3分之2以上股東之出席等情，為兩造

           所不爭（見兩造不爭執事項（四）），亦堪信為真

           實。

        3、再按股東會之決議，乃多數股東基於平行與協同之

           意思表示相互合致而成立之法律行為，如法律規定

           其決議必須有一定數額以上股份之股東出席，此一

           定數額以上股份之股東出席，為該法律行為成立之

           要件，欠缺此項要件，股東會決議即屬不成立，尚

           非單純之決議方法違法問題（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

           字第1644號判決意旨參照）。上訴人公司於101年10

           月26日召開系爭股東會所議決之事項，依公司法第

           18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本應有代表上訴人公司已發

           行股份總數3分之2以上股東出席股東會，始能為合

           法之決議，乃系爭股東會竟未經代表上訴人公司已

           發行股份總數3分之2以上股東之出席，均已詳如前

           述，依上說明，被上訴人主張：系爭股東會決議係

           不成立，於法自屬有據。

  （三）上訴人雖另辯稱：被上訴人於101年10月9日董事會中曾

        同意以八千萬元之價格出售系爭不動產，且伊已於董事

        會後即將系爭不動產出售完成，被上訴人事後反悔訴請

        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違反誠信原則要屬權利濫用云云

        。惟查：

        1、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

           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

           用方法，民法第148條定有明文。若當事人行使權利

           ，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而茍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

           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範圍之內（最高法院45年台

           上字第105號判例要旨參照）。又權利之行使，是否

           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

           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

           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

           第737號判例要旨參照）。再按所謂誠實信用之原則

           ，係在具體的權利義務之關係，依正義公平之方法

           ，確定並實現權利之內容，避免當事人間犧牲他方

           利益以圖利自己，自應以權利人及義務人雙方利益

           為衡量依據，並應考察權利義務之社會上作用，於

           具體事實妥善運用之方法（最高法院86年度台再字

           第64號裁判要旨參照）。

        2、上訴人雖辯稱：依據證人林文珠、吳麗娟之證詞，

           足證被上訴人於101年10月9日董事會中，業已同意

           以八千萬元之價格出售系爭不動產云云。惟查：

           A、被上訴人辰波公司、周碧霞皆非上訴人公司之董

              事，此有上訴人公司101年10月9日董事會簽到簿

              及議事錄各一份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44～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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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上訴人公司於101年10月9日召開董事會時

              ，吳進丁、周碧霞雖有到場，本即無權就該次董

              事會所議決之事項（是否降價以八千萬元價格出

              售系爭不動產一事）表示意見，應無疑義。此對

              照上訴人於原審所提101年10月9日董事會中簽署

              之降價出售同意書，僅有上訴人公司董事黃志鴻

              、葉吉雄、葉姿君三人簽署而已（見原審卷第44

              ～47頁），益徵明確。

           B、再參酌證人即101年10月9日董事會之記錄吳麗娟

              係到庭證稱：「（問：101年10月9日這次董監事

              會議記錄上的吳麗娟是否你本人？）是的」、「

              （問：當時在場的吳進丁及周碧霞有沒有表示什

              麼意見？）當時在討論價格的時候，他們都沒有

              表示反對」、「（問：她們二人的意見如何？）

              吳進丁沒有反對，他沒有提出意見，周碧霞當天

              也沒有說話，也就是沒有反對」等語（見本院前

              審卷第81～83頁），另仲介出售系爭不動產之證

              人林文珠亦係證稱：「（問：第二次開會討論何

              事？）我們向慕穗公司董監事報告買方願意以八

              千萬元購買土地、廠房」、「（問：有無向其他

              股東報告？）向在場的所有人報告，當時黃董事

              長也有問所有在場的人員對這樣的價金有無意見

              ，所有的人沒有人表示反對，或對價金有任何意

              見………」等語（見本院前審卷第98～99頁），

              依據其等上開證詞，益徵上訴人公司於101年10

              月9日召開董事會時，被上訴人並無權、也未就

              八千萬元價格出售系爭不動產一事表示意見。

           C、更何況被上訴人於接獲系爭股東會開會通知後，

              嗣即寄發台南成功路郵局第2057號存證信函予上

              訴人，明白表示：上訴人公司董事會無權更改公

              司股東會原先所議決，以一億二千萬至一億五千

              萬價格出售系爭不動產之決定等語，上訴人並已

              於系爭股東會開會前之101年10月25日接獲上開

              存證信函，此有上開存證信函及回執在卷可稽（

              見原審卷第17～21頁），益足證明被上訴人確已

              於系爭股東會召開前，明白表示反對系爭股東會

              所欲議決之事項甚明。

           D、綜上，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於101年10月9日董

              事會中，業已同意以八千萬元之價格出售系爭不

              動產云云，實難採信。

        3、本件既乏事證足認被上訴人早已同意以八千萬元之

           價格出售系爭不動產；被上訴人復已於接獲系爭股

           東會開會通知後，於系爭股東會開會前之101年10月

           25日，即以存證信函向上訴人明白表示反對該項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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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之意旨；嗣於系爭股東會開會時，被上訴人又均

           未出席該次股東會，以致系爭股東會決議並未經代

           表上訴人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3分之2以上股東之出

           席；均已詳如前述，堪認上訴人作成本件降價出售

           系爭不動產之系爭決議，純係上訴人無視於公司法

           第18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恣意孤行所致，被上訴人訴

           請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正係維護其股東權益之正

           當救濟途徑，自難認有違反誠信原則或權利濫用之

           情事。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公司於101年10月26日確有召開系爭股東

    會並作成系爭決議之情事，該股東會所議決之事項，依公司

    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本應有代表上訴人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數3分之2以上股東出席股東會，始能為合法之決議，

    乃系爭股東會竟未經代表上訴人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3分之2

    以上股東之出席，從而，被上訴人主張系爭股東會決議為不

    成立，並訴請判決如主文所示，自屬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待證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對

    判決之結果已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詳為審酌，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被上訴人在第二審變更之訴為有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1    月    11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葉居正

                                      法  官  莊俊華

                                      法  官  王金龍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

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

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

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1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宛妮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

  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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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

├───────────────────────────┤

│慕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1年度股東臨時會決議             │

├────┬──────────────────────┤

│決議時間│101年10月26日                               │

├────┼──────────────────────┤

│決議地點│台南市○○區○○○街○○號慕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會議室                                      │

├────┼──────────────────────┤

│決議內容│追認101年10月9日慕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決│

│        │議調整以新台幣八千萬元出售該公司所有土地與建│

│        │物乙案。                                    │

└────┴──────────────────────┘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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